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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董必武出席“二苏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

员，被委任为临时最高法庭主席（后改为最高法院院长）。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合

影，前排左四为董必武。 （资料图片）

在兴国县与于都县的交界地带，曾有一
座名为“胜利”的县城。胜利县是1932年1
月成立的，1935年2月就“消失”了，虽然只
存续短短3年时间，但它为中央革命根据地
的巩固、壮大、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攻打上堡土围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一苏大会”
在瑞金召开。会上，平安区的代表严超树
提出攻打上堡土围的议案，得到毛泽东、周
恩来、朱德及其他与会代表的一致赞同。

上堡是个什么地方？为什么特地提出
要攻打这么个地方？这样的一个提案又为
什么会得到大家的一致通过呢？

上堡（今上宝村）是于都县北部的一个
小村落，村里有一座土围，内有数十幢宗祠、
巨宅、民居。以钟楷瑞为首的豪绅组建了装
备精良的靖卫团，并聚集了一群长期欺压百
姓的土豪劣绅以土围为据点。他们借助土
豪劣绅的财力购买大量枪支弹药，并将外围
墙体进行加固加高，利用围墙的天然屏障与
红军对抗，严重破坏了土地革命。

因而，与会代表们一致赞同攻打上堡土
围。于是，这个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了红三军。

1931年12月26日，红三军第七师和第
九师奔赴上堡，并立即展开攻势攻打土围。
然而，这座土围却是一块“堡垒”式的“硬骨
头”，战斗打得异常艰难。土围由1座总祠
和17座房祠相连而成，围墙非常坚固，采用

“金包银”砌法——外层以砖石包裹，中间夯
筑厚土，墙体宽近两米、高超过两层楼，整座
围屋呈八角形，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均建
有结实的堡垒，设有荷枪实弹的岗哨，外围
还有环绕的“护城河”，河深且水急。

最后，经过整整 27天的鏖战与围困，
直到1932年1月21日，上堡土围终于被攻
克。1932年1月27日《红色中华》报第7期
报道了这次战斗的情况。“活捉土豪一百七

十余名，靖匪三四百，救出被迫入土围的劳
动群众五千余名，缴获步枪三百余支。”红
三军将大批棉衣、棉被、面盆、痰盂等部分
战利品赠送给了红军残废院，改善了休养
兵的生活。随着上堡土围的攻克，全县变
成了“苏区红”。

设立胜利县

为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经江西省
苏维埃政府提议、苏维埃中央政府批准，在
原于北区所辖苏区的范围设立胜利县。

1932年1月22日，也就是成功打掉土围
后的第二天，中共胜利县临时委员会与胜利
县苏维埃政府在距离土围较近的马安乡排脑
村宣告成立。县苏维埃政府办公地点设在钟
蓝田翁祠，1月底搬迁至平安区社里坪，12月
又搬至银坑圩（今银坑镇）方屋祠。

胜利县成立后，建立了乡级苏维埃政
权，管辖范围覆盖于都、兴国、宁都的部分
区域，设立了银坑、车头、仙下、马安、桥头、
曲洋、平安等11个区，陂坑、三子口、赖村、
安塘、朱坑、三贯、吉村、高兴、莲塘、福上、
周迳、黄沙、岩前、窑北、石灶、半迳等78个
乡。后发展迅速，1932年 3月增设了赖村
区，共12区116乡，总人口达15.3万，耕地
17.16万亩。

胜利县设立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
命运动。

组织不断完善。1932年4月，1933年
2月，1934年3月，胜利县苏维埃政府在银
坑分别召开了第一、二、三次工农兵代表大
会；1932年8月，1933年7月，1934年9月，
中共胜利县委在银坑分别召开第一、二、三
次代表大会。胜利县建有党支部85个，共
产党员4917人、共青团员4797人。

分田分地忙。1932年2月至4月，开展
了大规模分田分地工作，挨家挨户统计人
数，丈量田地，划分等级，分给农民土地

17.16万亩，人均最多的2.7亩；1933年7月
至9月，县委书记金维映要求坚决落实“耕
者有其田”原则，清查土地，分田到户，平安
区的工作做得细致，通过分组分片的方式，
开展查田运动，将辖区的田亩查得一清二
楚，被评为全苏模范区。

经济快速发展。1932年7月，苏维埃中
央政府发行战争公债60万元，分配胜利县2
万元，超额完成任务。5月，胜利县消费合作
社成立。5月至7月，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行
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分配胜利县35万
元，超额完成任务。8月，胜利县拥有被服、
煤炭、刨烟、铁矿、锅炉、农具等生产合作
社。1933年12月5日，在瑞金召开的中央
苏区消费合作社第一次代表会议上，胜利县
消费合作社被评为模范消费合作社。

大力支援“扩红”。胜利县提出“好男
要当红军，当红军最光荣”的口号，积极动
员大量青少年参军。1932年10月至12月，
动员 2715人参加红军。据《红色中华》报
道：“胜利县于十月革命纪念节中，各机关
团体的负责同志都出发到群众中去作广泛
的政治鼓动，宣传群众踊跃当红军，结果八
天中动员了一千七百名自动报名来当红
军，充实红军的力量……”1933年 5月，在
红五月“扩红”运动中，于都、胜利两县模范
师相继加入红军，其中胜利县扩大红军
3029人，被授予“扩红”先进县荣誉；6月4
日，正式宣誓成立全部由胜利县青年组成
的红军“胜利师”，2895名战士分别编成两
个团加入主力红军。中共江西省委、省苏
维埃政府、省军区在宁都举行阅兵和授旗
典礼，省军区授予“胜利师”旗。这是继兴
国模范师之后又一个全师集体加入主力红
军的行动，立即受到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
事委员会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高度称赞，
被称为第二个“兴国模范师”。

组织工农武装。组建县独立团、区乡

游击队，赤少队。据 1934 年 7 月 22 日的
《红星》报第54期一篇题为《胜利县的胜利
赤少队突击已经完成和超过了！》的消息
说：“胜利县赤少队突击工作，仅十四天内
已超过了省委原定计划……这次全县原有
及新扩大的统计：赤卫军 18039，模范营
2828，少先队7271，模范少队1521（赤少队
数目不只此数）……”1933年 3月，朱德前
往胜利县检查工作，对该县的赤色戒严工
作予以表扬。他称赞道：“营下少先队站岗
查路条时认真负责。”

协助攻克土围。县武装力量协助红军
多次攻克多地土围。据1932年3月9日的
《红色中华》报第 13 期的报道《胜利县独
立团攻下赖村附近崖背土围》称：“赖村
的崖背土围子，已被我们独立团第三连
于本月三日晚攻开了……”1932年3月16
日的《红色中华》报第14期的一篇报道《赖
村附近土围攻下两个》记载：“工农红军第
七师十九团配合独立团，围攻赖村的反动
派，已于十四十五两天，攻开了赖村的两个
石寨……共缴得步枪五十余支，驳壳三支，
土炮一大批，活捉土豪及反动派首领四五十
名……”同年8月2日，县地方武装配合瑞金
红色警卫营攻克了葛坳的杨梅头土围。

同时，胜利县还积极筹集粮食且在
1932年7月的群众性节约运动中获得全省
第一名，救治伤员，兴办列宁小学、夜校与
俱乐部，普及红色教育，宣传抗日主张，支
持抗日运动……

胜利县的“消失”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
后，胜利县党组织与地方游击队继续坚持
着艰苦卓绝的游击斗争，成立了游击司令
部。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恶劣环境下，他们
依托熟悉的山林地形，与进犯的国民党军
队展开了周旋。

1935年 3月，县委党政机关和部队在
樟木山的东西寨被国民党军队重兵包围，
最终因寡不敌众、补给断绝而陷入绝境，人
员损失极为惨重。因县苏维埃政权无法继
续维持，建制随即被撤销，原兴国县东南部
苏区与胜利县西南部苏区合并设立兴胜县
苏维埃政府。

苏区时期，年轻的苏维埃国家政权诞生于
血与火的淬炼之中，面临着明处是国民党军队
疯狂的军事“围剿”，暗处则是更为凶险的渗透
与反渗透之战。大量特务潜入苏区腹地，暗中
破坏、密谋暴动、刺探情报，严重威胁红色政权
的根基。在这场明暗交织的生死较量中，一名
25岁的青年临危受命，肩负起保卫和巩固新生
苏维埃国家政权及保卫党中央的重任，他就是
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第一任国
家政治保卫局局长的邓发。毛泽东主席称他“为
人民而死”，周恩来为他失声痛哭，埃德加·斯诺
在《西行漫记》中称赞他“有一种黑豹的优美风
度”。从秘密战线的特科战士到苏维埃共和国
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开拓者，邓发为赤色中华筑
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

从香港走出的保卫骨干

邓发的革命征程始于工人运动。1922年，
年仅 16岁的邓发参加香港海员大罢工，1925年
参加省港大罢工，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在周恩来创建的中央特科
领导下，邓发奉命负责建立香港特科，在香港、
广州领导党的地下斗争。在险恶的环境下，他
沉着应变，机智地与敌人周旋，出色地完成了为
党收集情报、惩处叛徒、营救被捕同志、组织秘
密会议、保卫党组织安全的各项任务。这段白
区秘密斗争的丰富经历，为他日后在中央苏区
领导国家政治保卫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央特科，到中央苏区
建立后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中国共产党在极端
险恶的战争环境下，对国家安全保卫工作进行
了艰苦卓绝的开创性探索。周恩来、邓发等老
一辈革命家在这些探索中倾注了大量心血，为党日后建立更加
成熟完善的隐蔽战线工作体系积累了宝贵经验。

筑牢红色政权安全屏障

1931年7月，邓发到中央苏区，任红军总司令部政治保卫处
处长，同年11月在瑞金叶坪召开的“一苏大会”上，当选为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2月1日，毛泽东签署《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号布告》，任命邓发为新
成立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25岁的他从此开启了苏区国家安
全保卫体系的开创性工作。

邓发从全面组建保卫机构入手，苏区各省、县和红军各军
团、师、团陆续建立起了各级政治保卫机关。国家政治保卫局
下设侦察部、执行部、秘书处（后称总务处）、政治保卫大队、红
军工作部、白区工作部等职能部门，侦察部部长由邓发兼任，执
行部部长是李克农。

1932 年 1 月，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纲要》，明确赋予国家政治保卫局在苏
维埃境内担负发现和镇压一切反革命的任务，规定国家政治
保卫局代表红色政权行使反革命案件的侦查权。纲要明确
指出，国家政治保卫局在苏维埃境内依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宪法之规定，在中央人民委员会管辖之下，“执行侦察、压制
和消灭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反革命的组织活动、侦探及盗匪
等任务”。

这一制度安排，在白色恐怖与军事“围剿”的双重压力下，
为红色政权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关键的安全屏障，是中国共产
党局部执政时期国家安全制度建设的奠基之作。

在看不见的战场上战斗

在邓发的领导下，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涵盖多个方面，
集中体现了苏维埃国家安全工作的核心内容。

反特防奸与秘密交通建设。邓发运用多年领导白区工作
的经验，以各种有效手段训练苏区机要、警卫干部，制定和部署
反特防奸等各项安全保卫措施。他说过，党是铁的纪律，保卫
局是钢的纪律，要求大家对党对革命事业绝对忠诚。作为国家
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还协助周恩来开辟了从白区到中央苏区
的两条秘密交通线：一条从上海到汕头再到瑞金，另一条从厦
门到福州然后进入瑞金，交通线各站站长均为国家政治保卫局
的同志，有力保障了党中央与苏区之间的联络畅通。

维护社会秩序与打击经济犯罪。国家政治保卫局严厉打
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在苏区内部呈现出“夜不闭户，路不拾
遗”的太平景象。1932年6月2日出版的《红色中华》报第5版，
详细记载了原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主席谢步升反革命贪污案
件。这起案件开创了《红色中华》报公开报道反腐肃贪案件的
先河，充分体现了国家政治保卫局在维护苏维埃法令权威方面
的重要职能。

保卫首脑与重要会议的绝对安全。“一苏大会”召开前夕，
国民党向苏区派出大量特务，化装成商人、农夫、算命先生、乞
丐，到处刺探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保卫人员上演了一出

“空城计”，在福建长汀布置假会场，吸引敌机轰炸，成功转移了
国民党的注意力。为保证大会圆满成功，国家政治保卫局用
一天一夜时间完成了全部警卫措施，在通往叶坪的大小路口、
山头、会场、代表住地仔细布置哨位，确保了代表和中央领导
同志的安全。在长征途中，由于党中央、军委及国家政治保卫
局对机要保密工作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严密的组织保证
措施，所以尽管敌军屡屡派飞机侦察、派暗探刺探情报，欲破
译红军的通讯密码，进行偷袭、暗杀等，但始终都没有得逞。
这是苏维埃国家安全工作中“以万全之策保万无一失”理念的
生动体现。

以人民防线构筑安全根基。苏维埃国家安全工作并非仅
靠一个专门的保卫机构来完成，关键力量始终蕴藏在人民之
中。国家政治保卫局充分发动最熟悉乡土人情的普通工农，编
织起覆盖苏区的安全网络：赤卫队员在交通要道设卡盘查，儿
童团员穿行于街巷警惕陌生面孔，广大工农群众自觉成为政权
的眼睛和耳朵。《红色中华》报在《共产儿童团红五月工作的总
结》一文中提到：“管前区某乡儿童团调查出一个隐藏在苏维埃
里的富农分子，又侦查出四个敌人的侦探。水口区某乡儿童团
查获一个国民党党员，想逃到上杭城去的。”正是这种举国上
下、全民皆兵的安全保卫格局，使苏区安全防线坚不可摧。

从中央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首任局长，到长征路上保卫
党中央安全的忠诚卫士，邓发用短暂而光辉的一生诠释了什么
是“对党绝对忠诚”。他在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期间创立的一
系列制度——从颁布《组织纲要》到建立秘密交通线，从保卫

“一苏大会”到发动群众形成人民防线——为后来党的国家安
全保卫工作留下了宝贵经验。

1946 年 4 月 8 日，邓发因飞机失事遇难，时年 40 岁。毛
泽东亲笔写下“为人民而死”的挽联。这位赤色中华的安全
奠基人，用忠诚与生命为红色政权筑起了一道永不坍塌的铜
墙铁壁。

邓
发
：
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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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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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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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

存续三载 史迹留痕
——苏区胜利县的烽火岁月

□汪行舟

今年是董必武同志诞辰 140 周年。
回望他在中央苏区的法治探索与司法实
践，既是对革命先驱的深切缅怀，也为新
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做好司法工作提供
了宝贵历史经验与现实镜鉴。

1932年9月，董必武抵达瑞金，投身
中央苏区革命与政权建设，先后担任中
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中央党务委员
会书记、临时最高法庭主席、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最高法院院长等重要职务。在极
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与严峻斗争形势下，
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为指导，
运用法律手段巩固红色政权、维护革命
秩序、保障群众利益，为苏区法治建设奠
定了坚实基础。

参与立法建制
构建苏维埃法律体系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通过《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及一系列法律
文件，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中
央政府设立司法人民委员部、工农检察
人民委员部等机构，1932 年 2 月组建临
时最高法庭，作为苏区最高审判机关，代
行最高法院职权。

董必武到中央苏区后，先后在红军
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任职，1933年
被任命为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第
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后出任临时最
高法庭主席、最高法院院长，全面领导苏
区司法审判与法治建设工作。

在中央苏区期间，董必武组织并参
与制定近 20部重要法律法规，推动形成
以宪法大纲为核心、各部门法协同配套
的苏维埃法律体系。他参与制定劳动
法、婚姻法、土地法、选举法等基本法律，
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
例》等刑事法规；主持起草《关于惩治贪
污浪费行为》，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
个反腐败专门量刑规范；组织制定《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司法程序》《关于没收犯人
的财产和物件的手续》等程序性法规，为
司法活动提供实体与程序双重依据，开
启苏区“有法可依”的法治建设新阶段。

健全审判机构
完善司法组织体系

董必武始终把审判组织建设作为司
法工作的基础工程，依照苏维埃法律规
定，快速搭建起从中央到地方、覆盖地方
与军队的完整审判组织系统。

在中央层面，完善最高法院内设机
构，确立最高法院委员会为最高审判组

织、最高军事裁判会议为军事案件最高
审判组织，设立刑事法庭、民事法庭、军
事法庭，组建法警队，设立看守所，规范
审判运行机制。围绕革命法庭建设制定
了《革命法庭条例》《革命法庭的工作大
纲》《裁判部的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等
文件，推动最高法院审判工作规范化、制
度化。

在地方与军队层面，省、县、区苏维
埃政府设立裁判部、裁判科，较大城市设
立裁判科，红军系统设立裁判所，代行各
级审判职能。这一体系实现了从军政机
关办案，向肃反委员会、裁判部、最高法
院专门机关依法办案的历史性转变，开
创人民司法制度先河。

创新审判制度
规范司法运行程序

董必武立足战争环境与革命实际，带
领苏区司法人员探索建立一系列符合人民
利益、行之有效且影响深远的审判制度，为
后世司法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源头。

确立两审终审制。《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司法程序》规定:苏维埃法庭为两级审
判制，即限于初审终审两级。除最高法
院（庭）、最高特别法庭审判的案件为终
审裁判外，其他各级裁判部（科、所）审理
的初审案件均可向上一级审判机关上
诉，上诉审判即为终审裁判，这样就保障
了裁判的公正。

建立公开审判制度和巡回审判制
度。《裁判部的暂行组织与裁判条例》第
16条规定：审判案件，必须公开。司法人
民委员部 1933年 5月 30日发布的《对裁
判机关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审判案件
之先，必须广泛地贴出审判日程，使群众
知道某日审判某某案件，吸引广大群众
来参加旁听审判。不论是地方的各级裁
判部，还是军队的各级裁判所，除涉及秘
密关系的外，都要公开审判。对于比较

重大的案件，可以组织巡回法庭到出事
地点进行审判。”

建立合议陪审制。明确规定凡由三
人组成的法庭就有两个人民陪审员。这
些陪审员分别从职代会、雇农大会、贫农
团及士兵会中采用民主方式选举出来并
经常轮换，享有与审判人员同等的审判
权力，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确定案件
的裁决。董必武明确指出：“人民陪审员
能把人民群众的生活经验和知识、道德
观念带到法院里来运用。”

建立回避制度。明确提出只要是
“与被告人有家属、亲戚或私人关系的
人，不得参加审判该被告人的案件（陪
审、主审都一样）”。在裁判员代行检察
员职权的地区，裁判员同样也不得担任
主审或陪审。避免审判人员因个人感情
而影响案件的公正审判。

建立上诉制度和死刑复核制度。《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程序》规定：“犯人不
服判决者，准许声明上诉。”通过上诉进行
二审提高了审判工作的准确程度，有效减
少了错判和误判的发生。同时，也规定判
处死刑的案件，无论被告人是否上诉，必
须将全部案情呈交上级审判机关审核。
这一规定严格了死刑适用的标准。

培育司法人才
夯实法治队伍根基

中央苏区时期，司法干部数量不足、
专业能力薄弱，成为制约法治建设的突
出问题。董必武高度重视司法队伍建
设，把培养专业司法人才作为紧迫任务。

在他的倡议推动下，中央司法人民
委员部创办裁判工作人员培训班，有计
划有步骤地培养司法干部，负责司法行
政管理的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通过创办
裁判工作人员培训班，抽调下级裁判部
工作人员到上级裁判部实习工作，选拔
一些青年充实司法干部队伍等各种有效

措施，在较短时间内培训了一大批裁判
工作人员，壮大发展了苏区司法干部队
伍，大大提升了裁判部工作人员的素质。

据有关材料统计，在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鼎盛时期，苏维埃政府的干部中有
相当一定的比例都从事过苏区司法工
作。董必武后来出任新中国最高人民法
院第二任院长，曾参与起草土地法、选举
法等一系列苏区法律的谢觉哉，成为最
高人民法院第三任院长；陈奇涵、曾汉周
等先后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严办大案要案
彰显法律权威

1933年秋至 1934年春，中央苏区各
项事业都得到较快发展，但是贪污浪费、
侵吞公物的现象仍然屡禁不止，损害政
权公信力与群众利益。面对这种严峻局
面，董必武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亲自
组织审理多起大案要案，以铁腕司法整
肃政风、严明法纪。

1934 年 3 月 25 日，董必武遵照中央
执行委员会的命令，组织了最高特别法
庭，对被告人、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
于都县苏维埃主席熊仙璧渎职贪污一案
进行审判。特别法庭由董必武担任主
审，由何叔衡、罗梓铭为陪审，李澄湘、邹
沛甘为书记，以梁柏台为最高特别法庭
临时检察长。特别法庭对此案进行了详
细调查研究，临时检察长写出控诉书，提
出公诉，进行了公开审理。此案判决后，
中央执行委员会开除了熊仙璧中央执行
委员的职务，此案也为巩固苏维埃政权
起了重要作用。同年，董必武还组织对
中央政府总务厅左祥云等人贪污浪费案
进行公开审判，同样在苏区引起了强烈
反响。

最高法院对犯罪的中央执行委员和
中央政府有关工作人员的依法审判，极
大地震动了苏区各地广大干部和群众，
使他们深刻地感到苏维埃政府法纪的严
明，感受到苏维埃法官的公正无私，真正
体现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一
批腐败分子被依法得到惩处。董必武在
《斗争》发表《把检举运动更广大的开展
起来》，推动群众监督与检举运动深入开
展，有力整治官僚主义与腐化现象，彰显
了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廉洁政权
的坚定决心，赢得苏区群众衷心拥护。

董必武在中央苏区的法制实践，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法治建设的早
期尝试与光辉典范。他坚持立法先行、
机构健全、制度规范、队伍过硬、司法公
正，把法治工具运用于政权巩固、社会治
理、群众权益保障与反腐败斗争，形成了
人民司法为人民的鲜明底色。

建章立制强法律 巩固政权作斗争
——董必武在中央苏区的法治实践

□黄云


